连云港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行为，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和监督活动，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办法适用于房屋建筑、市政、交通运输、水利、农业、能源的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装饰装修、园林绿化等各种新建、扩建、改建工程。
第三条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应当按照源头治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标本兼治的要求，实行管行业必须管欠薪、管资金必须管欠薪、管项目必须管欠薪，依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负责，建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协调机制和欠薪线索流转处置机制，健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目标责任制，并纳入对本级政府有关部门、下级政府考核和监督的内容。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内拖欠农民工工资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化解，及时协调处置欠薪隐患与突发事件，重大问题及时上报县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上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下做好欠薪案件处置与化解工作。
功能板块按照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做好本区域内的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五条  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有权依法投诉，或者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和提起诉讼。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有权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

第二章　部门职责
第六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组织协调、业务指导、检查督查、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查处有关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加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
第七条  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发展改革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责任，依法规范、监督工程建设领域市场秩序，全面推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制度，依法查处因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拖欠工程款等导致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制止、纠正拖欠工资行为。
第八条  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管理，依法审查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和筹措方式，按规定及时安排政府投资，严禁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建立健全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接收、共享机制，组织对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依法依规予以限制和惩戒。
第九条  财政部门负责政府投资资金的预算管理，根据经批准的预算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政府投资资金，督促指导相关部门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资金及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监管。做好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保障。
政府投资资金使用单位的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建设资金管理，按时将人工费用拨付到总包单位专用账户，依法依规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和欠薪清偿责任。
第十条  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指导国有企业加强合规管理，加强国有企业风险防控，督促指导国有企业及其投资项目依法依规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和欠薪清偿责任。
第十一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做好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国有企业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指导，配合处理因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国有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案件。
第十二条  公安机关负责及时受理、侦办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依法处置非法讨薪以及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治安案件，健全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第十三条  司法行政、人民银行、自然资源规划、行政审批、审计、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税务等部门，按照职责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相关工作。

第三章  制度保障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向施工总承包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
建设单位与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订立书面工程施工合同，应当分别约定工程款及人工费用，工程款及人工费用实行分账管理，人工费用拨付周期不得超过1个月。施工总承包单位按照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申请工程款时，应当单独申请人工费用，建设单位应当优先拨付人工费用。
工程施工合同中的人工费用占工程款比例可以参照下列标准约定：房屋建筑类不低于总价的20%，市政基础设施类不低于总价的10%；园林绿化类不低于总价的30%；交通运输类不低于总价的10%；水利类不低于总价的10%；能源类不低于总价的10%；其他工程根据实际确定并拨付人工费用。
第十五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施工总承包单位需在每月5日之前，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进度款及其中人工费用的付款申请。‌建设单位应当将人工费用于每月15日前（节假日顺延）拨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第十六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分包单位应当依法与所招用的农民工（含承担临时任务的农民工）订立劳动合同，并严格落实用工实名登记入场制度，没有进行实名制登记的农民工不得进入项目现场施工。工程由建设单位依法依规单独发包的，其工人应参照施工总承包单位的实名制管理和工资发放体系，由承包单位统一实施考勤、登记和工资代发，确保工资支付全程可追溯、全链条闭环管理。
房屋建筑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在项目开工前完成与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对接，并实时将在建工程的实名制管理数据推送至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实名制管理的数据包含所有农民工和管理人员进出场登记、日常考勤、劳动合同的签订和工资支付等记录。
市政、交通运输、水利、农业、能源等无法实施封闭式管理的项目及其他无法接入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的项目，应采取移动定位、电子围栏、手机考勤、定点考勤等措施实施实名制考勤管理。
第十七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农民工工资支付负总责，全面实行农民工工资总包代发制度。
分包单位以实名制管理信息为基础，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并编制工资支付表，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公示无异议后，与农民工考勤表、当月工程施工进度等情况一并报施工总承包单位，并书面承诺上报工资支付表真实性，协助施工总承包单位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第十八条  工程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农民工工资按月足额支付、月结月清要求。
建设单位应当加强施工总承包单位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工作的监督，委托监理单位实施农民工工资支付审核监督。
第十九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在工程建设项目配备劳资专管员。劳资专管员应当具备相应的管理水平和能力，数量应当满足施工现场管理需要。
劳资专管员具体负责项目务工人员进出场登记、实名制花名册建立、日常考勤、务工人员工程量及工资核算等有关工作，实时掌握施工现场劳动用工及工资支付情况。
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与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之间因工程数量、质量、造价等产生争议的，建设单位不得以存在争议为由拒绝按照规定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施工总承包单位也不得因争议不按照规定代发工资。
第二十一条  农民工工资卡实行一人一卡、本人持卡，用人单位或者其他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扣押或者变相扣押农民工社会保障卡或者银行卡。
第二十二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专项用于支付为所承包工程提供劳动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具体按照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三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设立维权信息告示牌，明示下列事项：
（一）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及所在项目部、分包单位、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劳资专管员等基本信息；
（二）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支付日期等基本信息；
（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举报电话、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申请渠道、法律援助申请渠道、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连护薪”二维码等信息。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发展改革等部门应当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不定期开展实地执法检查，对实名制管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工资按月足额发放、工资保证金存储等农民工工资支付四项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指导规范，督促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履行责任。
第二十五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统一归集和转办各类欠薪投诉、举报线索，并对办理情况进行监督。接收转办线索的部门和单位应当依法及时处置，并将处理结果告知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投诉、举报人。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处置房屋建筑、市政、装饰装修、园林绿化等项目欠薪线索；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处置交通运输项目欠薪线索；水利部门负责处置水利项目欠薪线索；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处置农业项目欠薪线索；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处置新能源项目欠薪线索；政府投资资金使用单位的主管部门负责处置相关项目欠薪线索；国资部门负责督办所监管的国有企业做好相关项目欠薪线索处置。
有关部门在欠薪线索处置中发现涉嫌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行为的，应当书面移送行业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应当依法进行处理。
第二十六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协调联动机制、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预防和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通过书面、电话、短信、公告送达等能够确认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或者个人收悉的方式，通知其在指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地点配合解决支付农民工工资，其拒不按时到指定的地点配合解决或者明确表示拒不支付工资的，欠薪线索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移送公安机关。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用人单位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等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并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对移送的案件材料应当立即审查，依法及时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并书面通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并记入信用管理：
（一）以实物、有价证券等形式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资；
（二）未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并依法保存，或者未向农民工提供工资清单；
（三）扣押或者变相扣押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银行账户所绑定的农民工本人社会保障卡或者银行卡；
（四）施工总承包单位未按规定存储工资保证金或者未提供金融机构保函。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并记入信用管理：
（一）施工总承包单位未按规定开设或者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二）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未实行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
（三）分包单位未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编制工资支付表并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
（四）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实施监督管理；
（五）分包单位未配合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其劳动用工进行监督管理；
（六）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实行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公示制度；
（七）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
（八）建设单位未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
（九）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拒不提供或者无法提供工程施工合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有关资料。
第二十九条  对于工程项目存在欠薪线索重复高发、欠薪问题处置质效低或者欠薪人数多、金额大等情形，造成不良影响，被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采取提级办理的，将通报县（区）人民政府，倒查有关部门履职情况，对失职失责、长期拖延、执法不严等情况移送纪委监委处理。
第三十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对重大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约谈本级人民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或者下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提出限期整改要求。被约谈部门或者下级人民政府应当自约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整改到位并提交书面报告。
第三十一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对造成舆论或者引发其他不良社会影响的重大欠薪案件，对工资支付保障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核查，明确责任，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三十二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对所属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履行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督管理职责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移送纪委监委依法依规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同一工程建设项目发生管辖争议的，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指定管辖。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本办法的解释与本办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1 —


¡ª

1

¡ª

Á¬ÔÆ¸ÛÊÐ¹¤³Ì½¨ÉèÁìÓò

Å©Ãñ¹¤¹¤×ÊÖ§¸¶

¹ÜÀí°ì·¨

µÚÒ»ÕÂ

×Ü

Ôò

µÚÒ»Ìõ

ÎªÁË

¹æ·¶¹¤³Ì½¨ÉèÁìÓòÅ©Ãñ¹¤¹¤×ÊÖ§¸¶ÐÐÎª

£¬

Î¬»¤

Å©Ãñ¹¤ÀÍ¶¯±¨³êÈ¨Òæ

£¬

¸ù¾Ý

¡¶

ÖÐ»ªÈËÃñ¹²ºÍ¹ú

ÀÍ¶¯·¨

¡·

¡¢

¡¶

±£ÕÏ

Å©Ãñ¹¤¹¤×ÊÖ§¸¶ÌõÀý

¡·

µÈ·¨ÂÉ

¡¢

·¨¹æ

£¬

½áºÏ±¾ÊÐÊµ¼Ê

£¬

ÖÆ¶¨±¾°ì

·¨¡£

µÚ¶þÌõ

±¾ÊÐÐÐÕþÇøÓòÄÚµÄ¹¤³Ì

½¨ÉèÁìÓò

Å©Ãñ¹¤¹¤×ÊÖ§¸¶

¹ÜÀíºÍ¼à¶½»î¶¯

£¬

ÊÊÓÃ±¾°ì·¨

¡£

·¨ÂÉ

¡¢

·¨¹æÁíÓÐ¹æ¶¨µÄ

£¬

´ÓÆä¹æ

¶¨¡£

±¾°ì·¨

ÊÊÓÃÓÚ

·¿ÎÝ½¨Öþ

¡¢

ÊÐÕþ

¡¢

½»Í¨ÔËÊä

¡¢

Ë®Àû

¡¢

Å©Òµ

¡¢

ÄÜ

Ô´µÄ½¨Öþ¹¤³Ì

¡¢

ÏßÂ·¹ÜµÀ

¡¢

Éè±¸°²×°

¡¢

×°ÊÎ×°ÐÞ

¡¢

Ô°ÁÖÂÌ»¯µÈ¸÷

ÖÖÐÂ½¨¡¢À©½¨¡¢¸Ä½¨¹¤³Ì¡£

µÚÈýÌõ

±£ÕÏÅ©Ãñ¹¤¹¤×ÊÖ§¸¶¹¤×÷

£¬

Ó¦µ±°´ÕÕÔ´Í·ÖÎÀí

¡¢

Ô¤

·ÀÎªÖ÷¡¢·ÀÖÎ½áºÏ¡¢±ê±¾¼æÖÎµÄÒªÇó£¬ÊµÐÐ¹ÜÐÐÒµ±ØÐë¹ÜÇ·Ð½

¡¢

¹Ü×Ê½ð±ØÐë¹ÜÇ·Ð½

¡¢

¹ÜÏîÄ¿±ØÐë¹ÜÇ·Ð½

£¬

ÒÀ·¨

ÖÎÀí

ÍÏÇ·Å©Ãñ¹¤¹¤

×ÊÎÊÌâ¡£

µÚ

ËÄ

Ìõ

ÊÐ

¡¢

ÏØ

£¨

Çø

£©

ÈËÃñÕþ¸®¶Ô±¾ÐÐÕþÇøÓòÄÚÅ©Ãñ¹¤¹¤×Ê

Ö§¸¶¹¤×÷¸ºÔð

£¬

½¨Á¢±£ÕÏÅ©Ãñ¹¤¹¤×ÊÖ§¸¶¹¤×÷Ð­µ÷»úÖÆ

ºÍÇ·Ð½Ïß

Ë÷Á÷×ª´¦ÖÃ»úÖÆ

£¬

½¡È«±£ÕÏÅ©Ãñ¹¤¹¤×ÊÖ§¸¶¹¤×÷Ä¿±êÔðÈÎÖÆ

£¬

²¢

ÄÉÈë¶Ô±¾¼¶Õþ¸®ÓÐ¹Ø²¿ÃÅ¡¢ÏÂ¼¶Õþ¸®¿¼ºËºÍ¼à¶½µÄÄÚÈÝ¡£

ÏçÕòÈËÃñÕþ¸®

¡¢

½ÖµÀ°ìÊÂ´¦¸ºÔðÏ½ÇøÄÚÍÏÇ·Å©Ãñ¹¤¹¤×ÊÃ¬¶Ü

